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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十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作为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

第十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增加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暨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独立意见 

1、公司向关联方销售货物，采购原辅材料、成品油、燃料和动力，接受关联

方提供的劳务服务，均属于与日常经营相关的交易，其交易价格分别按照市场价、

根据原料组份的市场价格或生产成本加合理利润的原则制定的协议价，价格公平、

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利益；其结算方式分别为即时清结或月末盘点、清结，符合有

关规定；公司主要生产装置与长岭股份分公司为上下游关系和产业链之延伸，关联

交易是必要的；交易的发生，有利于公司生产与销售，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公司

增加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及对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符合公司

生产经营实际情况； 

2、公司增加与第一大股东中石化资产公司关联方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

额，以及与第一大股东关联方、大股东一致行动人兴长集团及其分子公司 2023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均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7条标

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3、公司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

已回避表决，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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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六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没有发现其有《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形，没有发现其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证券市场禁入处罚和尚未解除的情

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责任主体、失信惩戒对象，具备《公司法》、《公司章

程》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 

2、根据三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候选人声明以及提名人声明，没有

发现其有《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规定不能担任公司独立

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亦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证券市场禁入处罚和尚未解除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或失信责任主体、失信惩戒对象。独立董事候选人彭翰、李国庆均已获得深圳证券

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独立董事候选人何翼云虽暂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但本人已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

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具备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且本次提名已征得候

选人同意。  

3、九位候选人的提名是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等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的，提名人资格、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规定。 

4、三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

议后方能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5、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

后就任。 

我们一致同意提名上述候选人为公司第十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方忠  谢路国  陈爱文 

                                二○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